



关于2011-2012学年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：

根据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关于修订2010级本科培养方案指导意见》（院发[2010]31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从2010级起将第二课堂学分纳入人才培养要求，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课外科技训练（如SRT训练计划、创新性实验计划、各类科技竞赛等）、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，并获取不少于4个学分的第二课堂学分；学生所获第二课堂学分计入学籍档案，作为学生获取毕业资格的必备条件。
为使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工作能有序开展，确保从2010级起各专业学生能获取学分且顺利毕业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各系（部）应按照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院发[2010]49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各系（部）应成立由系负责人、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人员组成的“第二课堂活动领导小组”，指导、组织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，对2010、2011级在校生及今后进校的学生中广泛宣传，并负责第二课堂学分的管理工作。同时，各系（部）可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结合学科专业特点，制定本单位的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细则，报教学科研科审批备案。
二、因期末教学、管理工作繁重，为不影响期末考试等教学环节，2011-2012学年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工作从即日起开始进行，各系（部）按照《管理办法》中的认定程序开展工作，组织2010、2011级学生填写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申请表》并准备相关材料，学分认定的汇总表可于下学期开学后第二周周五（9月14日）前报送教学科研科。
如有疑问，请及时向教学科研科咨询、反馈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、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院发[2010]49号）

  2、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申请表
  3、贵州大学明德学院2011-2012学年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汇总表（电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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